
澳 大 利 亚

【风险提示】　２００８年澳大利亚颁布了一系列与工业产品及动植物检验检疫有关的

法规，可能对中国出口产生影响。如，婴儿童车强制性安全标准要求所有在澳大利亚出

售的童车必须安装强制性的红色脚刹车和肩带，否则属违法行为；拟改革现有检疫制度

的改革计划，对进口货物实行更严格的管制，制定新的生物安全法令；拟分别于３０个月

和２４个月内完成对中国苹果和葡萄的进口风险分析。提醒相关企业及时关注进展，及

早做好相关准备。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８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为５９６．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６．１％。其

中，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２２２．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３．６％；自澳大利亚进口３７４．２亿美

元，同比增长４４．８％；中方逆差１５１．８亿美元。２００８年中国对澳出口的主要商品是自动

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电视接收机、服装等，自澳进口的主要商品是羊毛、铁矿砂、铜

矿砂、锌矿砂及其精矿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６．５４亿美

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７４９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澳大利亚的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１５．５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项目３３７个，实际使用金额４．０７

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有关关税政策的主要法律有《海关法》、《１９９５年海关关税法》、《消费关税

法》、《消费税法》和《新税收制度（商品服务税）法》以及相关的法案和条例。澳大利亚关

税政策由海关负责制定和执行。澳大利亚现行关税法于２００６年完成修订，２００７年１月

１日开始生效。

澳大利亚进口关税税率列于《１９９５年海关关税法》中，联邦政府根据情况变化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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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税率进行修改。进口关税税率包括一般关税和特别关税。特别税率适用于南太平洋

论坛各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东帝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的

优惠关税。澳大利亚对双边贸易协定的缔约国也给予优惠税率；一般税率适用于所有

其他国家和地区。此外，澳大利亚还对与国内产业没有竞争关系的产品实施商品关税

减让制度，对某些特定的手工艺品免征关税。

出口方面，出口煤和铀要交出口税，其他产品没有出口税。进口产品复出口，可以

要求退进口关税和消费税。出口新的尚未使用的进口产品、或制成品中含有进口产品

成分、或用于加工的进口产品均可以退税。制成品中间接含有进口产品成分（如：油）则

不可退税。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０７年财政年度，澳大利亚最惠国关税简单平均税率为３．５％，其中农产品简单平

均税率为１．３％，非农产品简单平均税率为３．８％。

澳大利亚整体关税水平较低，有４７．６４％的税目的产品已经达到了零关税，关税为

５％或在５％以下的税目占总税目的８６％，但是纺织品、服装、鞋类、机动车等的税率仍然

相对较高。机动车及其零部件目前的关税为１０％，将于２０１０年降至５％的最终关税；纺

织品服装的当前关税为５—１７．５％，将于２０１０年降至１０％，２０１５年降至５％；鞋类产品

的当前关税为１０％，也将于２０１０年降至５％。

２００８年澳大利亚海关在进口商品海关关税方面主要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调整：

（１）对烈酒、啤酒和烟草等征收从量税的产品，根据ＣＰＩ指数的变化对其税率进行实时

调整和提高。澳海关于１月和８月先后两次提高了上述产品的税率。（２）澳政府于４月

提高了酒类饮料的消费税，海关也随之于４月２７日起同步调整进口环节征收的消费税。

（３）对海关条例第１８５条进行修改，将精炼亚麻籽油（海关编码１５１５）、儿童摇椅（海关编

码９４０１７０／８０／９０）和部分石化产品等排除在关税减免令的适用范围之外。（４）澳海关于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增加奢侈汽车进口关税，价值超过一定标准（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为５７１８０澳

元）的奢侈汽车进口关税将从２５％增长至３３％，但价值低于一定标准（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

为７１５００澳元）的节能奢侈汽车不适用此规定。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涉及出口管理的主要法律有《海关法》、《检疫法》、《进口食品控制法》以及

相关的法案和条例。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负责宏观贸易政策的制定，具体商品进出口

的管理由澳大利亚海关负责。澳大利亚联邦海关负责进出口货物法律法规和各口岸的

监管，以及贸易救济措施的调查和实施。

澳政府对某些进口货物进行管制，管制形式分为绝对禁止和限制两种。澳对危险

品种的狗类、人类胚胎基因、自杀装置、自利比里亚进口的粗制钻石、引起财产或人身损

害的弓箭、硝酸铵实行绝对禁止进口；对抗生素、含有毒物质的铅笔、画刷等４１类产品限

制进口。根据《治疗用品法》（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ＧｏｏｄｓＡｃｔ）的限制，某些用于治疗用途的商

品，需得到联邦政府社区服务及健康部（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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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的许可才能进口。否则将视为禁止进口的商品。其他有可能会受

进口限制的商品主要有：某些动物、海洋生物和植物及其产品；带有某些官方象征图案

（如国徽等）及设计的商品；有可能危害健康的商品，包括化学制品、放射性物质等；某些

与文化遗产有关的物品，如文物等；需要进行隔离检疫的商品；会造成臭氧层空洞的物

质；武器；毒品、麻醉剂和可能造成精神损害的物质；需受到特殊检查的商品，如色情和

政治宣传品等。此外，为了预防瘟疫、防止病虫害、维护环境、保护当地产业以及履行国

际协定等特殊原因澳海关还可能实行一些临时性和阶段性的进口限制。进口商违反绝

对禁止和限制进口的有关规定，将受到澳政府的严厉制裁。

２００８年９月，澳海关发布公告，宣布对联合国制裁产品进行进口管制。联合国制裁

产品有：自科特迪瓦进口的粗制钻石、自朝鲜进口的特定产品、自伊朗进口的特定产品。

进口商如要进口此三类产品，须向外交大臣提出申请，提供自己的信息。未获得准许擅

自进口联合国制裁商品者将面临严厉处罚。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澳海关发布公告，取消对带有电击装置的电狗脖套以及不超过６伏

蓄电池且电灭蚊格被隐藏使其不碰到活生物的灭蚊器的进口限制。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涉及出口管理的主要法律有《海关法》、《检疫法》、《出口控制法》以及相关

的法案和条例。

澳政府对某些出口货物进行管制，管制形式分为绝对禁止和限制出口两种。澳禁

止出口的产品有２类：自杀装置和无水醋酸（向阿富汗出口）。另有红酒、白兰地、硝酸

铵、麻醉药和人类胚胎基因等２８类产品为澳限制出口的货物。另外，根据澳《肉类和牲

畜产业出口许可条例》，澳还对本国肉类和牲畜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制度。

２００８年７月，澳政府开始实施新的小麦出口管理体制，废除了澳大利亚小麦局有限

公司（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ＷｈｅａｔＢｏａｒｄＬｉｍｉｔｅｄ，简称ＡＷＢ）对大宗小麦的垄断出口权，新设澳大

利亚小麦出口局（ＷｈｅａｔＥｘｐｏｒｔ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ＷＥＡ），实施小麦出口许可项目，对大宗小麦

出口进行管理。根据新颁布的《２００８小麦出口营销法》，小麦出口局有权对相关出口商

是否可以获得许可进行评估并予以授权，也可以中止或撤销对出口商的许可，还可以对

相关许可设置条件。小麦出口局需定期向小麦生产者进行报告。《２００８小麦出口营销

法》的颁布及其相应管理体制的实施，表明澳大利亚在小麦出口管理上朝着自由化的方

向迈进了一步。

２００８年９月，澳海关发布公告，宣布对联合国制裁产品进行出口管制。联合国制裁

产品有：向塞拉利昂出口的准军事装备、向阿富汗、利比里亚、刚果、苏丹、塞拉利昂、黎

巴嫩出口的武器或相关原材料、向朝鲜出口的武器或相关原材料或特定的奢侈品、向阿

富汗出口的乙酸酐、向伊朗出口的特定产品等。出口商如要出口此类产品，须向外交大

臣提出申请，提供自己的信息。未获得准许擅自出口联合国制裁商品者将面临严厉处罚。

４．贸易救济制度

澳现行的反倾销法律主要包含在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生效的《海关法》修正案中，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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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没有专门的反补贴立法，反补贴内容都包含在反倾销的有关法律中，澳大利亚海关在审

查反倾销申诉时，同时审查有无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如运费优惠、出口奖励及同出口

有关的关税减免、延期交税，低于市场利率的出口信贷等。澳现行反倾销法倾向于给澳

国内工业更大的保护。按照目前的反倾销法，反倾销案的调查时限是有史以来最短的。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澳大利亚投资局成立于１９９７年，是澳大利亚吸引外资的投资促进机构，其主要职能

是帮助跨国公司在澳大利亚设立分支机构，并为外国投资者免费提供广泛的咨询和服

务。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澳投资局正式撤消，其功能并入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澳联邦政

府称，这一改革将使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成为综合性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更好的为澳

企业提供全面的一站式服务。

２００８年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将把外国投资者开发澳大利亚闲置商用土地的期限从１２

个月延长至５年。按照澳大利亚政府目前的相关规定，外资可以购买闲置商用和民用土

地，但必须在获得购买批准后的１２个月内在所购土地上开始连续的实质性建设活动，且

要求外资最少支付购买成本或土地价值的５０％用于开发建设。１２个月的期限完全不足

以让商用土地购买者完成开工所需的全部法定及商业程序，因此，许多外国投资者不得

不放弃此项投资。澳大利亚这一土地期限限制阻碍新的投资者进入市场，也妨碍了一

些现有投资商扩展其业务范围。澳大利亚政府此次调整外资投资政策旨在增强竞争，

吸引更多的外商对澳广大闲置土地进行有效率的开发。商用土地开发期限延长至５年，

将有利于鼓励公平竞争，并防止投资者进行土地囤积和投机行为。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检验检疫制度

澳大利亚正在执行的涉及进出口动植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的主要法律有《检疫

法》、《出口控制法》和《进口食品控制法》。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及农林渔业部下属的生

物安全局是进口产品检验检疫工作的主管机构。所有进口澳大利亚的食品都必须符合

《１９９２年进口食品控制法》的有关要求，并符合《澳新食品标准法》所设定的相关标准。

根据有关规定，进口食品被分为三个检验类别：风险类、积极监管类和随机监管类，不同

类别的食品其检验频率和标准也不同。当一种进口食品被发现不符合澳大利亚的有关

标准时，检验检疫局官员可能针对该种食品发布“留查裁决令”。裁决令仅适用于积极

监管类（抽检率１０％）和随机监管类（抽检率５％）食品。当一种进口食品被发布“留查裁

决令”时，检验检疫局官员将对该食品的未来进口进行１００％的检验，以确保其相关缺陷

得到解决从而符合澳大利亚有关标准。裁决令的发布并不意味着该类食品不能进入澳

大利亚，若检验合格，仍可正常通关入境。裁决令有效期将延续到相关食品被证明已持

续达标，通常需连续５次检验合格。

２．修订知识产权相关法规

２００８年，澳大利亚对《１９９１年专利法实施细则》第２０章和《１９９５年商标法实施细则》

第２０部分中有关专利和商标代理人的管理和规范制度进行修订，修订内容于２００８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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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日生效。此次修订加强了对注册专利和商标代理人的管理，要求注册专利和商标代理人

必须每年参加强制性职业继续教育活动方能续展注册并增加了对注册专利代理人技术背

景的要求；还对使用不当的关键性定义进行修改，使其与更宽泛的法律界定义相一致。此

外，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还在探寻专利和商标代理人合一的模式，并已征求公众意见，目前

该提案正提请澳大利亚政府讨论通过。该模式规定合一后的专利代理公司必须至少有一

名主管为注册专利代理人。此外对所有的专利代理人交纳职业保证金做出强制性规定。

（四）２００８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澳政府发布水表规范

２００８年５月７日，澳大利亚发布了Ｍ１０２《设计用于在满流管中计量非城市用水的

水表（７０页）》；Ｍ１１２《设计用于在明渠和部分注满的水管中计量非城市用水的水表》；

澳大利亚技术规范（ＡＴＳ４７４７）：第２部分适合于完全注满水的暗沟的水表规范；第３部

分适合于明渠水表的规范；第５部分适合于完全注满水的暗沟的水表的安装和试运转；

第６部分明渠水表的安装和试运转。上述文件是非城市水表（或２．５类水表）的型式批

准标准，规定了装置的计量性能及相关测试。

（２）澳新食品标准局要求酒精饮料包装上标注健康忠告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４日，澳新食品标准局发布情况说明书，表示其正在进行两项有关在

酒精饮料包装上标注健康忠告的工作。第一项是申请修改澳新食品标准法规，要求在

酒精饮料的包装上标注将要怀孕或正值孕期妇女饮酒有风险的说明；第二项是应澳新

食品管理委员会的要求，考虑强制要求酒类产品包装上标注健康忠告声明以减少酒精

滥用。预计第一项申请的评估草案报告于２００９年中期完成，最终评估报告于２００９年底

完成，最早２０１０年可实施；第二项工作将于２００９年５月完成案例回顾与经济分析，其他

工作进展将取决于食品管理委员会在２００９年５月会议之后的反应。

（３）澳批准包装水中自愿添加氟化物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９日，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通过了《Ａ５８８号申请的评估报告

草案—加氟包装水》，打算根据申请修订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典，批准在包装水

中自愿添加氟化物，提议允许在非碳酸包装水中添加０．６至１毫克／升氟化物（自然存在

和添加的氟化物总数），但必须标示产品已添加了氟化物。如果该修订获得批准，预计

将于２００９年３月生效实施。

（４）澳提议制定车辆稳定性控制的设计规划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９日，澳大利亚基础设施、运输、区域性发展和地方政府部通报了《车

辆稳定性控制的法规影响综述》，提议根据全球技术法规（ＧＴＲ）Ｎｏ．８《电子稳定性控制

系统》制定关于轻型乘用车及轻型和中型货车稳定性控制的澳大利亚设计规则。

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１）澳通报提议修改即食木薯片内氢氰酸限量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４日，澳新食品标准局发布通报了《第Ｐ１００２号提案的评估—即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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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片内的氢氰酸》，提议修改《澳新食品标准法典》有关污染物及天然毒物的第１．４．１项

标准的草案，涉及即食木薯片内氢氰酸的限量。

（２）澳通报提议统一各种农售药的最大残留限量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４日，澳新食品标准局通报了《有关最大残留限量的第１００１号提案的

评估报告》，本提案要求修改澳新食品标准法典，以统一各种农兽药的最大残留限量

（ＭＲＬｓ），使其与其他安全及有效使用农兽药的国内法规保持一致。

（３）澳新食品标准局修正花生中镉的含量

２００８年５月６日，澳新食品标准局发布了申请Ａ５２２评估报告—花生中的镉。该申

请希望修正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典，将花生中镉的最大残留限量从０．１ｍｇ／ｋｇ

提高到０．５ｍｇ／ｋｇ。

（４）澳生物安全局对进口马铃薯实施紧急植物卫生措施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５日，澳大利亚生物安全局发布ＳＰＳ通报，由于在进口马铃薯种子中

确定有引入马铃薯类病毒（ＰＳＴＶｄ）的风险，将立即对澳大利亚进口的马铃薯种子实施

紧急植物卫生措施。

（５）澳新食品标准局修改农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２日，澳新食品标准局（ＦＳＡＮＺ）发布ＳＰＳ通报《Ｍ１００２草案的评估报

告———最大残留限量（２００８年１月、２月和３月）》，该草案拟修订澳新食品标准法典，以

调整有关各种农兽药的最大残留限量，使其与其他有关安全及有效使用农兽药的国家

法规相一致，修订于２００９年１月实施。

（６）澳新食品标准局拟将两种酶制剂作为食品加工助剂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８日，澳新食品标准局就拟修改食品标准法规，将两种酶制剂作为食

品加工助剂征求意见。这两种酶制剂一种为用转基因黑曲霉生产的磷脂酶Ａ２，用作烘

焙食品、沙司等的乳化剂，另一种为用无毒、非病原性的青霉发酵生产的纤维素酶，用于

酿造与蒸馏工业以提高产量与质量。

（７）澳新食品标准局发布家禽肉初期生产加工标准草案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澳新食品标准局（ＦＳＡＮＺ）发布家禽肉初期生产加工标准草案。

澳大利亚拟将家禽肉初期生产加工标准纳入澳新食品标准法典。该标准将适用于澳洲

销售的供人食用家禽及家禽肉，但不适用于新西兰。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澳大利亚总体关税水平较低，但对汽车和纺织品、服装及鞋类产品仍然维持从

１０％—２５％不等的高关税。澳大利亚的关税高峰影响了这几类中国产品，尤其是中国

纺织品的出口利益。

２００８年，澳海关多次发布公告提高部分产品税率。澳海关于１月和８月先后两次

提高了烈酒、啤酒和烟草等产品的税率，根据ＣＰＩ指数的变化对其税率进行实时调整和

提高。２００８年４月，澳政府提高了酒类饮料的消费税，海关也随之同步调整进口环节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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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消费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澳海关提高了奢侈汽车进口关税。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对药品的生产和进口实施严格的审查制度，并有一套完整的医药管理体

制，使澳与美国、日本等国一样被公认为全球药品管理严格、市场准入难度最高的国家。

澳大利亚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拥有对药物生产、进口、销售的审批、注册管理权；而

各州及地方政府则对医师的行医资格认定、医师的开业申请等事务拥有管理权。澳大

利亚联邦负责医疗用品管理的机构是澳大利亚卫生和老龄部下属的医疗用品管理局。

它负责评估和监督进入澳大利亚的医疗用品符合澳大利亚的基本标准和准入条件。根

据澳大利亚《医疗用品管理法》的规定，所有在澳大利亚生产、销售的医疗用品（包括药

物和医疗器械）都必须进行注册，列入澳医疗用品登记表后方可供应澳大利亚市场。药

品注册登记工作由药品制造商或进口商负责，并承担相关费用。从药品成分和服用风

险角度划分，澳将药品分为处方药、非处方药和辅助药物三种，澳医疗用品管理局对这

三类药物的监管程度依次降低。从药品注册的要求角度划分，澳将药品分为注册类药

和登记类药两种。处方药属注册类高风险药物，非处方药属注册类低风险药物，辅助药

物中的绝大部分属登记类药。注册药获得批准后须在药品包装上注明“ＡＵＳＴＲ”及注

册号码。注册类药物申请时间一般需要一年以上，且费用较高（平均在１万澳元以上）。

登记类药物获得批准后须在药品包装上标明“ＡＵＳＴＬ”及登记号码。申请费用多在

１０００澳元以上，成份复杂的药物申请费用则高达４０００—５０００澳元。目前，在澳大利亚

销售的中药产品基本上属于“登记类药物”。此外、澳大利亚法律规定，所有向澳大利亚

市场供应药物的生产厂商必须通过澳大利亚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ＧＭＰ认证），

ＧＭＰ认证的费用相当昂贵，迄今为止，中国只有不到２０家企业获得了澳大利亚ＧＭＰ

认证。

２００８年６月，澳大利亚标准局对婴儿童车推行新的强制性安全标准，以改善儿童的

安全。新的强制性标准基于澳新自愿性２０８８童用车安全标准规定，根据该新规定，从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开始，所有在澳大利亚出售的童车必须安装一个强制性的红色脚刹车

和肩带，销售不具备新设计特征的童车将属于违法行为。任何供应童车的个人，包括制

造商、分销商、批发商、进口商、租借者、零售商及中间经销商将有责任确保交易遵守强

制性标准。据悉，每年澳大利亚有７４万辆的童车销售，无澳洲本土制造。中国相关出口

企业须及早做好应急准备，确保尽快符合澳洲进口要求。

（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对中国食品的进口风险分析

澳生物安全局规定，外国动植物产品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前，首先必须提出进口申

请。根据申请，由澳生物安全局决定进行快速评估或者进口风险分析，认为经实施风险

管理措施后其风险水平可以接受的，方准予进口。如果某一动植物产品缺乏进口申请、

未经风险分析、分析未完成或分析认为其风险水平不可接受，则不得进口。进口风险分

析程序周期时间过长，技术规定也很模糊，检验检疫局原则上在同一时间只对某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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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一种商品进行进口风险分析，导致许多国家的大量商品无法及时获得进口风险分

析和进口许可。中国受影响较大的产品主要有水果、蔬菜及部分经济作物。２００１年，中

国国家质检总局即向澳方提出对中国苹果开放市场准入的要求。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７日，澳

大利亚生物安全局（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正式宣布对中国苹果启动进口风险分析。该

分析将适用延期风险分析程序，在３０个月内完成。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８日，澳大利亚生物安

全局正式启动了对中国食用葡萄的进口风险分析。该分析将适用于标准风险分析程

序，在启动后２４个月内完成。

２．检验检疫制度改革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澳政府表明将对现有检疫制度进行重大变革。政府专家报告提出了

包括加强澳生物安全系统、改革检疫制度在内的８４项建议，称现有的检疫制度还有重大

漏洞。为此，需要成立新的全国生物安全管理机构，其中涵盖澳检疫服务处、澳生物安

全局以及澳农林渔业部的部分职能。此外还建议设立新的生物安全标准委员会，处理

进口货物带来的风险；委任生物安全总检察员、制定新的生物安全法令以替代现有《检

疫法》等。澳农业部长表示政府原则上支持报告提出的全部建议。此改革将对进口货

物实行更严格的管制，中国对此表示关注。

（四）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澳大利亚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５０起反倾销立案调查。２００８

年发起１起反倾销案件和２起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其中２起做出终裁。

１．对中国产卫生纸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６日，澳大利亚海关对原产于中国和印尼的卫生纸进行反倾销和反补

贴合并调查，这是澳对中国出口产品正式发起的首起双反调查；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４日，澳

海关发布公告，终止本案反补贴调查，但反倾销调查仍将继续。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澳

大利亚海关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和印尼的卫生纸做出反倾销终裁。裁决中国应诉

企业倾销幅度为２％—１０％，未应诉企业倾销幅度为２０％—２５％。

２．对中国产可拆卸钢制车轮的反倾销措施

２００８年６月６日，澳大利亚海关对原产于中国的可拆卸钢制车轮进行反倾销立案

调查。２００８年１１月，澳海关做出肯定性初裁。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澳大利亚海关发布

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可拆卸钢制车轮做出反倾销终裁。裁决中国部分企业倾销幅度

为５４．６％—２３９．１％。该裁决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了负面影响。

３．对中国产碳钢焊管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澳大利亚对原产于中国的碳钢焊管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

调查，本案的调查期为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这是澳大利亚对华第二起双反

调查。

（五）其他壁垒

中医药在澳大利亚民间广受欢迎，但中医药在澳大利亚尚未全面获得合法地位，无

法纳入全民医疗保险体系。患者若使用中医药，则无法像使用西药一样由保险系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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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费用。而且中医药在澳大利亚销售需要注册，注册费用非常昂贵，上述问题提高了中

医药的零售价格，降低了中医药在澳大利亚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投资壁垒

（一）投资准入壁垒

澳大利亚鼓励外资的进入，但一直保留着外资审查制度。外资审查制度的核心标

准是“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澳“国家利益”标准的主观任意性过强，有关审批程序也不

够透明，对外国投资进入澳大利亚造成了障碍。澳大利亚外资审查制度对一些敏感行

业和投资金额巨大的外资项目实行“项目申报”和“预先审批”管理。如外资主管机构认

定申报的外资项目损害“国家利益”，则有权拒绝批准该项目。对大多数行业而言，小金

额的投资项目不必审批。大金额的项目如未违背澳国家利益，经申报后将获得批准。

外国政府及机构在澳投资的项目，无论规模大小，均须申报。

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７日，澳政府发布了《与外国政府有关的外资来澳投资审查指南》，在

既有外资审查程序的基础上，将在审查与外国政府有关的资本赴澳投资时额外考虑６项

因素，以确保这些投资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这些因素包括：投资者的运营是否

独立于相关的外国政府；投资者是否受法律约束，是否遵守法律和通常的商业行为准

则；投资是否会阻碍竞争，是否会导致涉案产业或领域过度集中或过度控制；投资是否

会对澳大利亚政府收入或其他政策造成影响；投资是否会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造成

影响；投资是否会影响澳大利亚企业的运作及其对澳经济、社会的贡献。

澳联邦政府称，制定该指南是为了保证政府在对“国家利益”进行个案审查时具有

明确标准，从而提高联邦政府审批外国投资申请时的透明度。不过，中国赴澳投资的主

体多为国有企业或主权基金等，该指南的出台对中国企业赴澳投资产生了重大影响，扩

大了澳联邦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加重了中国企业的法律负担，并使中国企业赴澳投资的

风险大大增加。

（二）投资经营壁垒

根据澳大利亚《外资购并法》的规定，投资在房地产、金融、保险、航空、媒体、电信、

机场等敏感行业的外资项目需要进行申报和审批，澳大利亚政府对投入到这些敏感行

业的外资项目设定了限制措施。

１．金融服务业：澳大利亚政府对外国公司购并澳银行的申请进行逐案审批，且审批

标准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外国银行只有在其和母行的财务状况均良好，且同意遵守澳

审慎管理局有关审慎监管的协议后，才能获取许可。此外，任何人在任何金融公司（存

款机构、保险公司或上述两者的持股公司）持股１５％以上，都必须获得国库部的批准。

附加条件可在批准时或批准后任何时间提出。

２．媒体：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外资以证券投资的方式在媒体业进行股份投资并控股

５％以上的，均须申报；外国投资者对媒体业直接投资，则不论投资额大小均须申报。澳

法律同时规定了外国投资者在各媒体股权投资的上限：

（１）商业电视广播服务：单个外国公司拥有的股份不得超过１５％，累计外国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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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过２０％；外国董事人数不得超过董事人数的２０％；外国人不能控股商业电话

广播公司；

（２）预付费电视广播服务：单个外国公司拥有的股份不得超过２０％，累计外国股份

不得超过３５％。

（３）报纸：外国公司购买已发行报纸５％以上股份或开办新报，须报政府逐案审查。

全国性和大都市报纸中，单个外国投资者所占股份不得超过２５％，累计外国股份不得超

过３０％。

３．电信：外资进入澳大利亚电信业或购买现有的电信企业，必须预先获得政府批

准。大型项目将逐案审批，如不违背国家利益，通常可获得批准。但单个外国投资者在

ＴＥＬＳＴＲＡ公司拥有的股权不得超过其私有化股权的５％，累计外国股份不得超过私有

化股权的３５％。

４．国际航空服务：除澳ＱＡＮＴＡＳ公司外，外国投资者占澳国际航空运营商股权不

得超过４９％。在ＱＡＮＴＡＳ公司中，单个外国公司所占股权不得超过２５％，外国股权累

计不得超过４９％，其中外国航空公司所占股权不得超过３５％。

５．机场：外国投资澳机场须经逐案审查。单个机场累计外国投资不得超过４９％，

外国航空公司股权不得超过５％。

７２澳 大 利 亚


